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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037.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杭州关区废纸进口的监管，统一各关、办（

处）对进口废纸监管作业程序，规范实际操作，密切各职能

部门和现场海关的联系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

适用于杭州海关关区内废纸进口利用单位从国外进口可回收

利用废纸的监管管理。 第二章 进口申报 第三条 废纸进口利

用单位应在其主管地海关报关，报关单的“收货单位”必须

为废纸进口实际利用单位。特殊情况下，对非本业务现场管

辖范围内的利用单位报关的，应报请监管处审批同意，并由

监管处抄送通关处，否则审单中心不予审核。（口岸清关除

外） 第三章 查验放行 第四条 一般情况下进口废纸查验率应

达到100％。 第五条 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提供检验检疫通

关单的，现场海关可持经现场通关部门预审的尚未正式申报

的报关单及随附发票、装箱单、合同等会同检验检疫部门对

货物进行提前查验。在正式申报过程中若发生了其他环节的

布控指令，监管部门可根据指令要求结合已查验情况决定是

否再次对其实施查验。对于提前查验的必须做好纸质查验记

录，并在H2000“现场作业”模块的“查验管理”功能中进行

补录入。 第六条 在申报单位未向海关通关部门提供正本通关

单前监管部门不得放行货物。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可由检

验检疫部门先行查验。 第七条 对于审单中心或绿通道审结但

因故未能完税的货物，可先实施“移位监管”，待企业完税



后再由监管部门放行货物。 第八条 现场海关对抽查到的集装

箱实施查验，待查验无误、同意放行并下达开箱卸货指令后

，企业才能对整票转关申报单项下的集装箱进行卸货。 第九

条 加强对未被抽查到的、直接运送到非监管场所的集装箱进

行实际到货情况和卸货情况的机动巡查。各现场机动巡查次

数每月不低于2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